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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查清，可以
就该部分先行判决。该条所规定的先
行判决，又称部分判决，是指法院在
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基于已经查清
的部分事实，针对当事人的一部分诉
讼请求或者一部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所作的判决。在承包人提起的拖欠工
程款诉讼中，先行判决既有利于保障
承包人包括农民工的合法利益，也有
利于诉源治理和社会维稳，能够实现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先行判决在拖欠工程款案件
中运用的必要性

拖欠工程款案件中运用先行判决
十分有必要，主要有以下理由：首
先，拖欠工程款案件审理期限长，先
行判决有利于减轻承包人工程款债权
实现的负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件
审理周期长，尤其是一审审理周期
长，已成审理中长期存在的普遍问
题，颇受诟病。

其次，漫长的审限造成承包人不
能及时支付工程材料款、分包工程
款，容易引发次生案件和农民工讨薪
事件，先行判决有利于抑制次生案
件，也有利于诉源治理和社会维稳。
发包人拖欠承包人工程款，通常情况
下承包人也会相应拖欠下游分包队伍
的工程款，分包队伍又拖欠农民工工
资，造成链条性纠纷，既容易引发次
生案件，浪费司法资源，加剧法院案
多人少的紧张局面，也容易成为农民
工春节前、开学季闹事的原因之一。

再次，先行判决有利于打击恶意
拖欠工程款和拖延诉讼行为，有助于
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从拖欠工程款案
件判决书表述的内容看，有的发包人
在收到承包人竣工结算报告，不按约
定期限完成审核或不及时审核，故意
制造付款节点未到的障碍；进入诉讼
后又采取提起管辖权异议，申请延长
举证期限，申请给予新的答辩期，竣
工结算未完成应付款金额不明，甚至
以已超付工程款为由阻挠法庭查明欠
付工程款事实，拖延诉讼。先行判决
会使得发包人恶意拖欠工程款和拖延
诉讼的目的落空，有助于建立社会诚
信体系。

最后，先行判决在拖欠工程款案
件具有比先予执行更为明显的优势，
防止损失因诉讼的延长而扩大。为及
时保护施工人的合法权益，各级法院
应当积极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对于
各方无异议以及其他符合先行判决条
件的，应及时先行判决；必须发回重
审的，也要慎用全案发回。应当及时
回应施工人的合法诉求，维护下游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防止损失因诉讼拖
延而扩大。

二、拖欠工程款案件中先行判决
存在的问题

当前拖欠工程款案件中先行判决
面临的困境，是承包人对先行判决的

渴求与法院对先行判决顾虑之间的冲
突。拖欠工程款案件中，承包人通常
面临下游分包工程款和材料款催款，
而上游发包人又不拨付工程款的困
境，承受较大的资金支付压力，因此
承包人对以先行判决方式，解决部分
工程款，缓解资金压力的愿望，是十
分强烈的。但是，从拖欠工程款案件
先行判决司法实践看，法院对先行判
决较为谨慎，存在顾虑，二者之间形
成冲突。法院对先行判决的谨慎与顾
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一部分事实已经查清”标准不明确，
二是法官担心先行判决造成发包人超
付，三是先行判决增加工作量。下面
具体分析：

（一） 先行判决中“一部分事实已
经查清”的标准。何谓“一部分事实
已经查清”？是仅指承包人、发包人对
部分事实一致认可，均无异议这种情
形，还是除承包人、发包人对部分事实
一致认可，均无异议这种情形外，也包
括虽然承包人、发包人对部分事实不能
形成一致意见，存在争议，但法庭认为
部分事实已经查清这种情形。从司法实
践来看，“一部分事实已经查清”应该
指的是第二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承包人、发包人对部
分事实一致认可，均无异议，属于“一
部分事实已经查清”。例如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宁波丰谷
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
号：（2018） 浙02民初1665号民事判决
书】，发包人宁波丰谷置业有限公司与
承包人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对
已付工程款 13421176.00 元无争议，工
程造价司法鉴定后无争议工程款为
31895722.00元。据此法院认为，“为防
止损失继续扩大，及时妥善处理纠纷，
本院依法决定就已经查明的合同解除、
无争议工程款及交付资料等事项先行判
决”，判决宁波丰谷置业有限公司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中国建筑第五
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价款 18474546.00
元。再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的“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镇
江万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为例 【案号：（2014） 镇
民初字第 69 号】，法院认为“本案中，
双方对于被告万隆公司欠付涉案工程地
上 15 层工程进度款 4880161.00 元的事
实，均无争议；本院对于被告万隆欠付
涉案工程中28号楼和31号楼地上20层
的部分工程进度款 3431487.00 元的事
实，业已查清。考虑到涉案工程施工、
垫资的具体情况和本案审理、保全的实
际情况，故决定对上述事实所涉及的工
程进度款先行判决”，判决镇江万隆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向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给付工程进度款8311648元。

第二种情形，虽然承包人、发包人
对部分事实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各执己
见，但法庭认为部分事实已经查清的，
也属于“一部分事实已经查清”。此种
情形也是先行判决争议中较为常见的类

型。以最高院终审的“安阳广发汇成置
业有限公司、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为例 【案
号：（2019） 最高法民终 275 号】，虽然
发包人安阳广发汇成置业有限公司主
张、承包人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对无争议已付工程款、无争议应付工程
款均存在争议，且发包人安阳广发汇成
置业有限公司认为“按照约定的工程进
度款支付比例，其已经超付了工程进度
款”。但是，一、二审法院没有受制于
争议，而是在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未完成
情况下，对无争议已付工程款采纳承包
人杭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可的
14193.00万元，对无争议应付工程款采
纳发包人安阳广发汇成置业有限公司认
可的19777.65万元，先行判决发包人安
阳广发汇成置业有限公司支付承包人杭
州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款5585.65
万元。

（二） 法官担心先行判决造成发包
人超付。在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定
工程造价的工程款案件中，在工程造价
司法鉴定程序未完成前，先行判决带给
承办法官较大的压力，原因是法官担心
先行判决造成发包人超付工程款，并由
此带来发包人的投诉，乃至追责。特别
是有的发包人，在诉讼中故意否定自己
在施工过程中审批的已完工程量，甚至
辩解工程款已经超付，这更增加法官先
行判决的顾虑。

（三） 先行判决增加工作量。有的
法官认为，先行判决是将一个案件分二
次判决，增加起草判决书、移送上诉案
卷的工作量。

三、先行判决在拖欠工程款案件中
的具体运用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第
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价款结
算，是指对建设工程的发承包合同价款
进行约定和依据合同约定进行工程预付
款、工程进度款、工程竣工价款结算的
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工程款包括工程
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和竣工结算款。承
包人向发包人主张上述三种工程款，均
可以运用先行判决的法律规定。但因发
承包双方在发生诉讼时，发包人仍没有
付清工程预付款的纠纷比较少，大多为
发包人拖欠工程进度款和竣工结算款，
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先行判决的法律规定
在发包人拖欠工程进度款纠纷和拖欠竣
工结算款纠纷中的运用。

1.先行判决在发包人拖欠工程进度
款纠纷中的运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GF-2017-0201） 第二
部分通用合同条款12.4.4进度款审核和
支付。

（1）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监理人应在收到承包人进度付款申请单
以及相关资料后7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
发包人，发包人应在收到后7天内完成
审批并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发包人逾
期未完成审批且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已
签发进度款支付证书。

发包人和监理人对承包人的进度付
款申请单有异议的，有权要求承包人修

正和提供补充资料，承包人应提交修正
后的进度付款申请单。监理人应在收到
承包人修正后的进度付款申请单及相关
资料后 7 天内完成审查并报送发包人，
发包人应在收到监理人报送的进度付款
申请单及相关资料后7天内，向承包人
签发无异议部分的临时进度款支付证
书。存在争议的部分，按照第20条〔争
议解决〕的约定处理。

（2）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发包人应在进度款支付证书或临时进度
款支付证书签发后14天内完成支付，发
包人逾期支付进度款的，应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
付违约金。

根据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
本的内容，发包人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
书或发包人逾期未完成审批且未提出异
议的，视为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是
发包人应当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根据。由
此也可以看出，认定发包人是否拖欠工
程进度款和拖欠工程进度款数额，与发
包人签发的工程进度款支付证书（包括
视为发包人签发的工程进度款支付证
书） 有关，与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无关，
无需以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为根据，
自然不需要等待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
的形成。司法实践中，当承包人要求发
包人支付拖欠的工程进度款时，发包人
抗辩不再支付进度款的理由主要有，施
工过程中签发的进度款支付证书在工程
竣工后失效，双方应按工程造价司法鉴
定报告进行结算，或工程竣工后进度款
已转为竣工结算款，发包人拖欠的工程
款数额应以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为
准。发包人两点抗辩理由实质都是涉及
一个争议，即发包人本应承担的工程进
度款支付义务，在工程竣工后是否得以
免除。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工
程竣工前发包人拖欠工程进度款，发包
人应承担继续支付和承担违约责任，应
当是无争议的；如果工程竣工后发包人
可以不承担工程进度支付义务，那么意
味着发包人也可以不承担逾期支付工程
进度款违约责任，违约时间长反而有
利，违约者还可以从其违约行为中获
利，这等于是助长违约。因此，发包人
拖欠工程进度款拖延到工程竣工之后
的，在工程竣工后仍应继续支付拖欠的
工程进度款并应从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
之日起按照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诉讼中，承包人主张发包人拖欠工
程进度款的，应当提供发包人应付工程
进度款总额的根据和已付工程进度款总
额的凭证，证明发包人拖欠工程进度款
事实和拖欠工程款进度款具体金额，并
将请求发包人支付拖欠的工程进度款的
主张作为一项独立的诉讼请求，与请求
发包人支付工程竣工结算款的诉讼请求
分列，同时请求法院就发包人拖欠工程
进度款诉讼请求先行判决。

以浙江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某建
设有限公司诉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为例，施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
合同条款约定，发包人书面确认的已完
工程量作为支付钢材进度款的依据，每

月支付70%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后14
天内支付已完工程量的90%。承包人提
供施工过程中某置业有限公司审核确认
的 27 份 已 完 工 程 量 清 单 ， 金 额 为
54485.63 万元，工程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竣工验收合格，截至竣工验收合格后
14天即2019年12月7日发包人支付工程
进度款 49037.067 万元，拖欠工程进度
款6477.067万元。承包人于2020年3月
22日提起诉讼，其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为
请求发包人支付拖欠的工程进度款
6477.067万元和利息，并请求法院就第
一项诉讼请求先行判决。发包人对承包
人提供的27份已完工程量审批确认单无
异议，但抗辩认为施工过程中审核确认
的已完工程量有虚报，不是真实的实际
完成工程量，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为
70%，竣工后没有工程进度款，合同约
定竣工验收后14天内应支付到90%的款
项不是工程进度款，工程造价有争议，
司法鉴定意见尚未形成，承包人要求就
第一项诉讼请求先行判决的主张不成
立。虽然发包人对承包人请求法院就拖
欠工程进度款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提出异
议，但发包人认可承包人提供的施工过
程形成的，作为工程进度款支付依据的
27份已完工程量清单的真实性。根据作
为工程进度款支付依据的27份已完工程
量审核确认单，发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审
核确认的已完工程量为 54485.63 万元。
施工合同约定发包人应在竣工验收合格
后14天内支付到已完工程量的90%，该

“已完工程量”与作为进度款支付依据
的“已完工程量”表述一致，而且从竣
工结算金额形成时间看，在竣工验收后
14 天内形成竣工结算金额有违常理，
因此发包人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14 天支
付到工程进度款 90%的事实是清楚的，
符合先行判决的条件。

2.先行判决在发包人拖欠竣工结算
款纠纷中的运用。承包人提起诉讼要
求发包人支付竣工结算款，并要求就
事实清楚部分先行判决时，发包人通
常以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意见尚未形
成，发包人欠付竣工结算款不清楚为
由反对先行判决。对此，从司法判例
看，法院可以根据承包人主张的事实
和发包人认可的事实，从保守角度作
出先行判决。再以最高院(2019)最高法
民终 275 号为例，最高院认为，本案
中，对于无争议已付工程的数额和无
争议应付工程款的数额已经查明，前
者采纳杭建工公司认可的数额，后者
采纳中广发公司所提举证据中显示的
数额。在上述两个数额确定的基础
上，人民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关未
作出鉴定意见之前，中广发公司应当
向杭建工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事实
清楚。因此，一审法院在本案一部分
事实已经清楚的基础上作出先行判
决，符合法律规定。

3. 先行判决并不局限于一审，二
审中也可运用。以长春信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与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长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为例，吉林省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1） 长民一初
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案件上诉至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就事实清楚部
分和事实不清楚部分，分别作出(2015)
吉民一终字第14号判决和(2015)吉民一
终字第 14 号裁定。对于事实清楚部
分，二审法院判决长春信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给付申请执行人工程款 34575444.00
元及利息 （自 2010 年 4 月 23 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给付）；对于事实不清楚部
分，二审判决裁定撤销吉林省长春市
中级人民法院 （2011） 长民一初字第
25 号民事判决，将长春信诚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所诉工程质量部分，
要求长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交付竣工
验收资料部分发回吉林省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重审。长春信诚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再审，本案二审判
决就本案已经查清的部分事实先行作
出判决，而有关“二期地下室是否存
在质量问题”“18#地下室工程是否存
在质量问题”“16#人防工程及 18#地
下室未改造部分的质量问题”“配合办
理具有验收备案手续”等问题因一审
判决存在部分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而
将上述部分问题发回一审重审。对于
一审法院的此种处理方式，尽管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对于在第
二审民事程序中人民法院可否就部分
案件事实作出先行判决并未作出明确
规定，但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审人
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除依照本章规
定外，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
五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
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
先行判决”的规定，二审法院就已经
查清的部分事实先行判决的方式并不
违反法律规定，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的情形。但对于二审就事实清楚部分
作出先行判决，是否影响一方当事人
的上诉权，存在争议。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 （宁波） 律
师事务所律师

先行判决在拖欠工程款案件中的运用
□郑 克

案件名称
江西建工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

淮矿地产淮南东方蓝海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二审）

案号(2021)皖民终477号
争议焦点
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效力如何

认定？
裁判要旨
承包人江西建工主张案涉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无效。其理由在于：案涉工
程，发包人蓝海公司发布的招标控制价
约 1.2 亿元，江西建工委托编制的工程
量清单控制价为 1.4 亿元，工程差量为
0.7亿元，合计约1.5亿元，而其投标报
价仅为 1 亿元，投标报价(中标价)低于
实际控制价达33.67%，已远超相关规范
认定中标价低于成本价的最低标准，故
案涉工程低于成本价中标，合同无效。

一审淮南中院认为合同不因低于成
本价中标而无效。其理由在于：《招标
投标法》第33条及41条第2项及《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5项，虽然
都规定了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价竞
标，但对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
定应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只有后者才影响合同的效
力。第一，对于 《招标投标法》 第 33
条，其前半部分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
于成本的报价竞标”，后半部分规定投
标人“不得以他人名义或者其他方式弄
虚作假，骗取中标”。对这两部分内
容，《招标投标法》 规定了不同的法律
后果。投标人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的，《招标投标法》 并未规定任何法律

责任；但对于后一部分，该法却在第五
十四条中明确规定“投标人以他人名义
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
标的，中标无效”。因“中标”即表明
当事人双方的要约、承诺达成一致，是
合同成立的表征，故如果法律明确指出

“中标无效”即可认定是对合同效力的
否定性评价。这一差异表明招标投标法
对该条的两种情形的法律评价是不同
的，否则不会对同一条文在法律责任上
进行刻意区分。而是否明确规定违反某
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是区分管
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的标准之一，故
依此标准来判断，“投标人不得以低于
成本的报价竞标”不属于效力性规定。
第二，《招标投标法》 禁止投标人以低
于成本的价格竞标，其目的是规范招投
标市场，防止投标人间产生不正当竞争
的情形，对于招标人公布自己期望招标
的招标控制价，是招标人公布底价的要
约行为，还须合意才能约束双方。江西
建工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应当能够理
性地评判自己的民事行为及其后果，可
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考虑是否竞标，
如其认为蓝海公司的招标控制价过低无
法盈利，可以选择不参与竞标，其并没
有处于一种无可选择的境地，其中标后
又以诉讼的形式改变结算价款，脱离了
当初达成合意的初衷，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

安徽省高院则认为合同因低于成本
价中标而无效。其理由在于：从《招标
投标法》第33条、第41条第2项，以及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 51 条第 5 项
的规定来看，中标人低于成本价中标，

属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中标
应属无效，并无争议，依据招标文件、
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签订的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也应无效。但江西建工作为施
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对蓝海公司发布的
招标控制价是否过低且可能致使其低于
成本价投标，应具备有较于一般主体更
强判断能力，其不能在案涉工程已竣工
验收，再以招标控制价错误致使其低于
成本价中标要求调差明显有违契约精
神、有失诚信，因此虽然合同无效，但
其要求调差的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律师评析
对于涉案施工合同的效力，依据相

同的法律规定，淮南中院与安徽高院作
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论，这反映出，
对于低于成本价中标，是否会导致合同
无效这一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
议。

支持合同有效。侧重点在于《招标
投标法》第50、52-55、57、58条对于
中标无效的情形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招标投标法》第33条虽然规定了不
得低于成本价竞标，但该条并未明确低
于成本价就一定导致中标无效，合同亦
无效，因此第33条属于管理性规定，对
于合同效力应持审慎态度，在法律未明
确的情况下，不能以低于成本价为由否
定中标行为及施工合同的效力。

支持合同无效。侧重点在于《招标
投标法》第33条，其立法目的在于保证
招投标竞争秩序和确保工程质量，在于
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一旦
对于低于成本价竞标持宽松态度，那么
势必导致招投标秩序遭到破坏，并且当

承包人低于成本价中标后，其逐利特
性，必然会导致建筑工程质量难以保
证，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这个角
度分析，第 33 条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
定，低于成本价中标的，中标无效，合
同也应当被认定无效。

结合本案，以及实践中主流观点，
我们倾向于：低于成本价中标的，合同
无效。

本案一审淮南中院明确法律强制性
规定应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
强制性规定，这是完全正确的，管理性
强制性规定目的在于引导、规范民事主
体的行为，并不具有强制性效力，违反
这类规定，并不影响民事法律行为的效
力。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侧重于对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的考量，对私
人意思自治领域所施加的一种限制，民
事主体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必须服
从这种限制，否则会因对国家或社会公
共利益等的侵害而被判断无效。

区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和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往往从以下两个方面判定：
一是看法律是否明确规定违反某条款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如明确规定，该条
款就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二是看条
款的立法意旨是否在于保护国家或社会
公共利益，对该条款的违反将导致国家
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那么该条款为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招投投标法》第33条从其立法意
旨看，一是维护正常招投标秩序，防止
不正当竞争，从而损害其他合理报价的
投标人的利益；二是防止承包人低于成
本价中标后，再通过粗制滥造、偷工减

料等手段降低成本，达到盈利目的，从
而影响工程质量，为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埋下安全隐患。所以第33条本质上是为
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
一旦违反该条款，势必造成公共秩序和
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该条款属于效
力性强制性规定，对该条款的违反，将
导致中标无效，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亦无效。这也是本案中，安徽高院
所作出合同无效这一结论的理论依据。

裁判摘要
本院认为，《招标投标法》 第三十

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
报价竞标，也不得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
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第
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中标人的投标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二)能够
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
审的投标价格最低；但是投标价格低于
成本的除外”。《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一条第五项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
标：……（五） 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者
高 于 招 标 文 件 设 定 的 最 高 投 标 限
价；……”。从上述规定看，中标人低
于成本价中标，属于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中标应属无效。依据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签订的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也应无效。故，一审关于

“是否低于成本价中标，不影响双方签
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的认定不
当，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中，江西建工主张蓝海公司
发布的招标控制价错误致使其低于成
本价中标。其主张蓝海公司发布的招

标控制价错误的依据是其单方委托第
三方机构编制的招标控制价。案涉招
标控制价系蓝海公司委托第三方机构
依据有关计价规定编制得出的最高投
标限价，仅供投标人作为报价参考，
并非要求投标人必须依此报价。江西
建工作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
质，对蓝海公司发布的招标控制价是
否过低且可能致使其低于成本价投
标，应具备有较于一般主体更强判断
能力。如其认为东方蓝海公司发布的
招标控制价过低，可能造成其低于成
本价投标，其可以在投标前向招标人
提出异议或不参与竞标。但江西建工
不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招标控
制价过低向蓝海公司提出异议，还依
招标控制价进行下浮投标。且在标后
核量以及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江
西建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招标
控制价及案涉工程的工程量问题向蓝
海公司提出异议。现案涉工程已竣工
验收，江西建工再以招标控制价错误
致使其低于成本价中标要求调差明显
有违契约精神、有失诚信。此外，江
西建工主张招标控制价错误的依据是
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编制的招标控
制价，蓝海公司不予认可，仅凭该证
据不足以证明案涉招标控制价错误致
使其低于成本价中标。因此，江西建
工主张招标控制价错误及其低于成本
价中标依据不足，其围绕招标控制价
错误、低于成本价中标提及的诉讼请
求亦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作者单位：上海建纬 （南京） 律师
事务所

低于成本价中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庄林冲


